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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毋須

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

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

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

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創業板發佈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

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發佈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能

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36章，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就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而對本公司作出監管。證監會及聯交

所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

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本文件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

對本文件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

知及確信：(1)本文件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

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文件的內容有所誤導；及(3)本文件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

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與假設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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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謹此公佈豐裕興業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業績。

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香港經濟仍在困境中徘徊不前。本年度早期爆發嚴重急性呼吸

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令消費意欲及投資氣氛進一步惡化。市場增長持續乏

力，本地需求呆滯，失業率高企不下。全球及本地經濟低迷進一步深化，對大中華區之

併購市場造成不利影響，成為本集團於回顧期內較二零零二年同期表現逆轉之主要因

素之一。

儘管預期香港經濟於二零零三年餘下幾月內仍將處於困境，然而近期整體經濟有擺脫

早期持續經濟不景狀況逐步復甦的跡象。我們仍將一如既往打造作為大中華區首屈一

指的收購合併服務專家的優勢，提升本集團在香港市場既已建立的地位，進一步擴大

本集團在內地市場的據點，與區內有溍質的業務聯盟通力合作，進一步提高市場佔有

率。憑藉本集團在併購業界積累的實力及經驗，加上內地企業對專業併購服務的需求

上揚，本集團深信，本集團將可充分發掘發展潛力及掌握市場復甦的契機。

儘管現時面臨經濟困難及挑戰，我們對香港的長久遠景仍抱持樂觀。我們將通力排除

困難，渡過時艱，壯大自己，力圖實現本集團目標，及提升整體表現。

儘管經濟持續低迷，困難重重，惟本集團員工努力勤奮，樂於奉獻，對本集團作出寶貴

貢獻，在此本人深表謝意。

主席

龐維仁

香港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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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113,333 266,389
已提撥的服務成本 (366,455) (459,992)
毛損 (253,122) (193,603)
股東應佔虧損 (1,170,438) (1,270,765)

財務業績

在市況逆轉，交易周期拖長情況下，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業
績表現未如理想。本集團的營業額下降57.5%至113,333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的營業額則為266,389港元。隨著營業額之下降，已提撥的服務成本下
降20.3%至366,455港元，本三個月期間的股東應佔虧損亦下降7.9%至1,170,438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62.2%的營業額乃源自中國，這並非因為
本集團將大部份資源投入中國，而是因為本年初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對香港市場氣
氛造成負面影響，從而抑制投資意欲，使交易放緩。董事相信隨著經濟逐步復甦，投資
及交易速度應會加快。

流動資金、質押集團資產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形資產淨值為1,283,280港元，流動資產淨額為
573,427港元。本集團手頭現金為 1,804,676港元，較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4,259,194港元減少，主要原因是本期間錄得虧損。除一筆為數906,985港元由執行董事
提供之貸款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銀行存款1,000,000
港元抵押予銀行，作為所獲銀行信貸額之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按總借貸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為70.7%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31.5%）。

股本架構

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創業板上市起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本公司的股本架構概無任何變動。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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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收購或出售

於本申報期，本集團概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及／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多數買賣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結算。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概無重大外匯合約風險、利息或貨幣掉期或其他財務衍生項目。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6名全職僱員（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21

名）。於本年度頭六個月內，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為1,107,166港元（二零零二年：

1,633,326港元）。本集團的酬金政策基本上按個別員工服務表現而釐定，並向僱員提

供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障及強制性公積金。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集中全力在大中華區建立信譽和地位，並使公眾了解本集團

的服務，發展業務夥伴及關係網絡，優化營運架構及堅持控制成本措施。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取得的成就概述如下：

中國市場

隨著內地與香港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定，本公司認為，此舉將間接促進及推動

本集團拓展中國市場。本集團已於去年與眾多優秀內地夥伴建立鞏固的業務關係。本

公司亦以專業併購服務專家身份在中小型企業（「中小企業」）中建立本集團地位。隨

著內地企業為挖掘其企業潛力而對併購服務需求的不斷增加，而內地可提供的此類服

務尚不充足，本集團擬充分發揮本身現有實力及優勢，把握湧現的無限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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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資產及股本市場

儘管有眾多內地企業作後盾，本集團不遺餘力發展及完善企業資產及股本市場，以推

動內地企業資產及股本的買賣活動，然而，該市場始終未能取得較預期理想的成果。

因此，本集團計劃減少該市場的活動，而將更多的資源轉撥往企業收購合併服務方面。

業務發展

在市場持續艱難的情況下，本集團仍將繼續提升及強化其地位，增強公眾對專業併購

服務的認識。本集團將繼續集中全力提升市場地位，爭取更高的市場佔有率，透過提

供專門面向中小企業的併購服務以脫穎而出。本集團將突出在大中華區內之企業收購

合併服務。本集團深信，本集團將會於經濟復甦時蓄勢待發。

企業發展

本公司主要股東WYP Holdings Limited（「WYP」）與Link Wise Investments Limited

（「Link Wise」）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Link Wise同意收

購而WYP同意出售合共636,400,000股股份（「銷售股份」），總代價為11,000,000港元（約

等於每股銷售股份0.0173港元），惟須達成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日之公佈（「公

佈」）所載若干條件（「條件」）方可作實。銷售股份相等於本公司於本公佈之日之全部

已發行股本79.55%。

預期買賣協議將於條件獲得達成或豁免（視情況而定）後第三個營業日或各方同意之

較後日期或之前完成（「完成」）。倘所有條件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或Link Wise

與WYP書面同意之較後時間或日期仍未達成或獲豁免，則買賣協議將告失效。

完成時，Link Wise將持有合共636,400,000股股份，相等於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全部已

發行股本79.55%。根據香港收購與合併守則（「收購守則」）第26.1條，Link Wise將須

於完成後提出強制無條件現金收購建議，收購Link Wise或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未持有

及／或同意購買之所有已發行股份，以及提出強制無條件現金收購建議，註銷可認購

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所涉及股份之未行使之購股權（「購股權」）。

股份收購建議及註銷購股權建議（「建議」）僅屬可能，只會於完成買賣協議之情況下

提出，而完成須待達成或豁免（視情況而定）本公佈「買賣協議」一節「買賣協議之條

件」一段所述之條件後方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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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於二零零三年餘下幾個月，本集團相信香港經濟仍將舉步維艱。該行業將繼續面臨投

資氣氛低落及投資環境惡劣帶來的諸多挑戰。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

炎」）的爆發，對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良好經濟狀況造成了不利影響，儘管目前已漸趨

平息，但其影響繼續存在。預期本集團在短期內將繼續遭受其不利影響，直至經濟全

面復甦至非典型肺炎爆發前之原有水平。

儘管消費意欲逐漸回升及美國市場逐漸復甦，令人看到經濟信心增強的曙光。近期併

購業務適度發展亦反映了此種趨勢。然而，二零零三年餘下月份將同樣充滿不明朗因

素，而經濟亦將持續疲弱。

在目前此種經濟前景下，本集團將透過突出發展核心企業經紀業務、繼續締結關係密

切的業務聯盟及提升品牌知名度，為日後發展奠定穩健根基。本集團相信，憑藉精簡

的營運架構、行之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既有的網絡，以及作為大中華區規模最大之

企業收購合併服務專家之一的公認地位，本集團定能獲得進一步發展。

除加強現有核心業務外，本集團亦將繼續拓展其他收入來源以提升整體表現。尤其是

現時併購業務在中國持續發展，董事相信，本集團定能充分發揮其積累的實力及強大

的業務基礎以支持本集團發展壯大。

本集團已準備就緒迎接日後經濟復甦及行將到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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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於二

零零二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113,333 418,000 370,522 2,224,693

已提撥的服務成本 (366,455) (730,505) (826,446) (1,910,911)

毛利／（毛損） (253,122) (312,505) (455,924) 313,78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9,470 240,865 99,661 297,523

行政開支 (927,145) (1,647,813) (2,029,425) (3,327,721)

其他經營開支 (7,810) － (7,810) (8,742)

經營業務虧損 4 (1,148,607) (1,719,453) (2,393,498) (2,725,158)

融資費用 (21,831) (24,467) (47,705) (47,157)

除稅前虧損 (1,170,438) (1,743,920) (2,441,203) (2,772,315)

稅項 5 － － －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虧損淨額 (1,170,438) (1,743,920) (2,441,203) (2,772,315)

每股虧損

－基本 6 (0.1仙 ) (0.2仙) (0.3仙 ) (0.3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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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 709,853 951,873
已付租約按金 － 178,928

709,853 1,130,80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 92,810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5,131 175,19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804,676 4,259,194

2,169,807 4,527,197

流動負債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689,395 760,956
董事墊支 9 906,985 －

1,596,380 760,956

流動資產淨額 573,427 3,766,24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283,280 4,897,042

非流動負債

董事墊付款項 9 － 1,172,559

1,283,280 3,724,483

股本及虧絀

已發行股本 16,000,000 16,000,000
虧絀 10 (14,716,720) (12,275,517)

1,283,280 3,72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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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權益變動綜合表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累積虧損 總計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16,000,000 7,975,958 (20,251,475) 3,724,483

本期虧損淨額 － － (2,441,203) (2,441,203)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16,000,000 7,975,958 (22,692,678) 1,283,280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來自經營業務的現金流出淨額 (2,122,006) (3,465,759)

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19,233) (532,907)

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13,279) 484,19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2,454,518) (3,514,476)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259,194 10,161,855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804,676 6,647,37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804,676 6,64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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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中期賬目」）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

市規則第18章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中期賬目應與二零零三年經審核全年賬目一併閱讀。

編製中期賬目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全年賬目所採用者一致。

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新歸類，以便與本期間的呈列一致。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所提供服務的發票價值淨額。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乃按業務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性質獨立組成及管理。本集團旗下各業

務分部均為一個提供產品與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位，且所承受之風險及回報有別於其他業

務分部。有關業務分部之詳情概述如下：

(a) 企業經紀服務分部提供有關中檔市場合併與收購的服務；及

(b) 企業諮詢服務分部就各類業務或管理問題向客戶提供協助的服務。

於釐定本集團之業務地區分佈時，收入乃按客戶所在地納入分部中，而資產乃按資產所在

地納入分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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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部的收益及虧損。

企業經紀服務 商業顧問服務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對外部客戶的銷售 317,000 1,984,693 53,522 240,000 370,522 2,224,693

分部業績 (1,945,839) (2,520,655) (328,534) (304,811) (2,274,373) (2,825,466)

利息收入 6,496 45,684
其他收入及收益 93,165 251,839
未分配開支 (266,491) (244,372)

除稅前虧損 (2,441,203) (2,772,315)
稅項 －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的

虧損淨額 (2,441,203) (2,772,315)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未能分配，故並無編製業務分部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因此，董事認為該等資料對編製財務報表而言並無意義或代表性。

(b) 地區分部

香港 內地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部收入：

對外部客戶的銷售 140,000 1,978,374 230,522 246,319 370,522 2,224,693

香港 內地 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資產 531,005 871,791 178,848 237,712 709,853 1,109,503

資本開支 1,908 528,333 22,810 6,173 24,718 53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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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計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已提撥的服務成本 366,455 730,505 826,446 1,910,911

折舊 112,735 123,031 232,945 230,869

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約租金 152,205 168,765 394,598 502,509

退休金供款（不包括董事酬金） 19,444 27,259 42,224 59,493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525,253 694,874 1,107,166 1,633,326

出售固定資產的虧損 － － 28,308 8,742

匯兌虧損，淨額 12,811 512 13,525 1,576

利息收入 (2,247) (19,065) (6,496) (45,684)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提撥準備（二零零二年：無）。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

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及二零零二年同期內在其他司法權區並無賺取任何應

課稅溢利，故於該等期間均無作出任何海外所得稅撥備。

於結算日，並無作出任何重大遞延稅項負債的確認／撥備（二零零二年：無）。

6.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是根據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1,170,438港元及2,441,203港元及本公司於上述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800,000,000

股計算。截至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是根據股東應佔虧

損淨額1,743,920港元及2,772,315港元及本公司於上述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00,000,000股計算。由於已發行潛在普通股對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產生反攤薄效應，故該等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並未予以呈

列。

7. 固定資產

於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收購24,718港元的固定資產及出售33,794港元的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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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項

一般信貸期為自發出繳款發票日期起計七天，本集團亦向若干客戶提供延長信貸期，期限

以彼等各自的財務背景、聲譽及借貸能力釐定。

應收賬項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90日內 － 92,810

9. 董事墊支

來自本集團執行董事龐維仁先生（「龐先生」）的墊支乃無抵押，並以年利率6.5厘計息，須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償還，可予以續期。期內，墊支利息40,368港元（二零零二年：44,781

港元）已自本集團扣除。

10. 虧絀

除累積虧損外，本集團之虧絀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並無變動。

11. 年結日後事項

根據有關「董事墊支」一節所述的墊支的墊支協議的條款，龐先生有權要求於二零零四年七

月一日前償還全部或部份墊支（「提前還款」）。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年結日後，龐先生

要求提前還款，因此墊支已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全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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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上述證券及期貨條例條文被當

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須載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

之權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0至5.5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1) 股份權益

持有之已發行普通股

數目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個人 公司 總計 股權

龐維仁先生 4,000,000 632,400,000 636,400,000 79.55%

（附註）

簡兆麟先生 3,600,000 － 3,600,000 0.45%

附註： 該等股份是由WYP Holdings Limited持有，WYP Holdings Limited為一家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WYP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股本是以

龐維仁先生的名義登記，並由彼實益擁有。

(2) 相關股份權益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的任何僱員（包括執行董事），僱員獲授購股權時須為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全職工作。計劃由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十年內有效。

根據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涉及的最高股份數目不可超逾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

30%。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可予發行的股份數目為

14,600,000股，相等於本公司該日的已發行股份約1.83%。根據向計劃各合資格參與者

授予的購股權可予發行的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逾其時已發行的股份數目與根據計劃

可發行的股份數目合計的25%。

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後，授

予購股權的建議可於建議日期起計21日內獲接納（建議日期亦包括在內）。所授出的

購股權的行使期由董事會決定，並於若干行使權歸屬期過後開始，於授予購股權建議

日期起計足10年之日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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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後授出的購股權而言，認購價將由董事釐定，惟不

可少於指定購股權授出日期股份於創業板的收市價，或緊接指定購股權建議授出日

期前五個交易日股份於創業板的平均收市價，或股份的面值三者中之最高者。

有關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前授出的購股權（「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的認購價不得少於每股股份面值。

期內，根據計劃尚未行使之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三年 購股權之

姓名及類別 四月一日 於期內註銷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授出日期 購股權之行使限期 行使價

港元

執行董事

龐維仁先生 1,400,000 － 1,4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

1,400,000 － 1,4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

1,000,000 － 1,0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至 0.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

1,400,000 － 1,4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

1,400,000 － 1,4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四日至 0.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

6,600,000 － 6,600,000

簡兆麟先生 1,200,000 － 1,2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

1,200,000 － 1,2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

800,000 － 8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至 0.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

1,200,000 － 1,2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

1,200,000 － 1,2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四日至 0.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

5,600,000 － 5,600,000

余燕春先生 400,000 － 4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

400,000 － 4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

800,000 － 800,000

13,000,000 － 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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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聯繫人士概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個人、家族、

公司或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上述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該條所指登記冊之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

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0至5.5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

益。

13. 董事購入股份的權利

除「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內任何時

間，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十八歲以下的子女概未獲授予權利，可藉購買本公司或其他

法團的股份或債券取得利益，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而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亦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使董事、彼等各自的配偶或十八歲以下的子女獲得任

何其他法團的該等權利。

14. 主要股東

除上文「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一段披露的權益外，於二零零三

年九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及

公司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

名稱 持有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百分比

WYP Holdings Limited（附註） 632,400,000 79.05

龐維仁先生 636,400,000 79.55

附註： 該等股份由WYP Holdings Limited持有，而WYP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

本是以龐維仁先生的名義登記，並由彼實益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概無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或任何

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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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購股權計劃

授予董事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的詳情載於「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或淡倉」一節中「於相關股份之權益」分節，而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授予高級管理層及

其他僱員的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的詳情則載於下表：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三年 購股權的

姓名及類別 四月一日 期內註銷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授出日期 購股權的行使限期 行使價

港元

高級管理層及

其他僱員

總計 1,000,000 (200,000) 8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三日

800,000 － 800,000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至 0.2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

1,800,000 (200,000) 1,600,000

16. 權益及競爭衝突

概無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從事任何與本集團業

務發生競爭或可能發生競爭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的業務。

17. 董事會慣例及程序

於整個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至5.39條所載之董事會慣例及

程序。

18.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

並以書面方式界定其職權範圍。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管本集團的財政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機制。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余玉瑩女士及梁衛民先生。

19. 購入、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豐裕興業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龐維仁

香港，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


